在主內結合

在一切文化中，結婚是一件令人喜樂的大事。基督徒從婚姻生活開始，就負責新的使命，為了使夫婦能善盡這特殊而重要的使命，天主藉婚姻聖事，給予夫婦特殊的恩寵。天主藉這件聖事，聖化夫婦，使能教養兒女，組成神聖的家庭，成為基督奧體的活細胞。

婚配的外在儀式包括男女雙方公開地向對方宣誓，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家庭。當男女雙方願意彼此完全的交付給對方，忠誠信賴，願意為對方的幸福共同創造美滿的生活時，他們願意同享甘苦，一生結合。婚禮通常是在眾親友面前舉行，雙方互相許諾，由此可知，婚姻的基本要素是在於雙方全心恒久地相愛。彼此相愛是婚姻的準備，婚姻聖事的開始。當然，雙方的同意是婚姻聖事的基本要素。當他們以婚禮的儀式在教會或社會前表示同意，即被兩者所接納。真誠相愛的婚姻能聖化男女雙方。這公開許諾的有效性，並非只在禮儀進行的當兒，且要求兩者終生實踐這承諾，直至一方死去為止。

是否可休妻子？ (瑪19:3-6)

婚姻制度的起源和婚姻的目的是什麼？

婚姻制度為天主親自所訂立，其目的是為男女在互愛互相中，與天主合作，繼續祂的造化工程──產生新的生命。天主邀請人分享祂的創造能力。為此祂造了男女，並降福他們，使他們成為一體 (創2:24)，這就是婚姻制度的起源。婚姻的目的是要夫婦二人在互愛互助中，生育繁殖，佈滿大地 (創1:27-28)。天主願意人如祂一樣，在大地上傳播新的生命，夫婦之間應該如同天主聖三一樣，相愛而成為一體一家。

耶穌關於婚姻作了什麼？

基督將婚姻提高為聖事，以聖化夫婦的生活。基督建立婚姻聖事的詳情和時間，沒有記錄在聖經內，可是自宗徒時代開始，教會向來就認為婚姻是一件聖事。保祿使徒稱婚姻為一個偉大的奧跡，因為夫婦的結合，象徵基督與教會的結合 (弗5:32)。這可以說明婚姻是神聖的，基督藉婚姻聖事，祝福信徒夫婦，正如祂曾祝福加納的新婚夫婦一樣。一如基督愛了教會，並為教會捨生，同樣，夫婦應互相獻身，永久忠實地彼此相愛，善盡他們天賦的職責。

婚姻聖事要求並使結婚的夥伴，能共同在愛中生活，彼此忠信，慷慨地作自我犧牲，直至最後一刻。這意願從二人所作的誓詞中表現出來：「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我的妻子 (丈夫)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，終生不諭。願主垂鑒我的意願」。

婚姻的愛主要是一種創造性的愛，男女二人的結合，願意把自己付託於對方，並負起生養撫育子女的責任。因此婚姻中之性行為，充分地表達了夫婦的愛，它含有雙重意義：一方面是兩者完全自我交付，另一方面是願意接納孩子的出生。一個孩子的出生是婚姻生活最完美的表現。為父母者，藉此共享天主創造的能力和愛。他們的愛不僅使他們彼此更親密，而且與天主更密切地結合。 

是否可以離婚？

按照基督的教訓 (瑪19:4-6)，婚姻應該具有以下三個特點：

1.
單一性

：
即一夫一妻

2.
忠實性

：
即結婚的雙方互守婚約

3.
不可拆散性
：
即除非一方死亡，婚約不可解除

基督的教訓鞏固了家庭的基礎，並可維護夫婦間的愛：如此，才容易維持婚姻生活的幸福，和善盡教養兒女的責任。假如，夫婦實在無法共同生活，按照保祿宗徒的指示 (格前7:10)，教會可以准許雙方分居，為避不幸的婚姻，教會勸人在結婚前慎重考慮，自由選擇，父母只能勸導，不可強力包辦或阻止。

保祿特恩，保祿特權 (格前7:15-16)

真誠至愛的婚姻，更具體的表現，是在教育撫養子女的責任上。兒童在家庭中不僅接受生命，而且要養成基本的態度，宗教知識和道德價值。作父母的基督徒，他們重要的使命是，要以基督徒的價值觀，教育子女，並使他們的家庭成為基督徒真愛實施的居所。一個基督化家庭的特徵是：成員應學習拼棄自私，忠誠相愛，互相扶助。這種家庭是基督臨現於世界的真實記號。

